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調查表
	學校：
	承辦人：
	聯絡電話：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班
□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    班
□巡迴輔導班     班
□未設有特殊教育班
	校內人力配置（含特教教師及助理人員）
正式教師  人；特教合格代理代課教師  人；代理代課教師  人
專任教師助理員  人，兼任教師助理員  人，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人

	學生數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人；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直接教學服務（   ）人；
資源班/巡迴輔導班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人

	計分填表重點提示
	1.學生障礙類別請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鑑輔會確認之類別填寫。
2.「加權計分」及「額外加權計分」方式請參閱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原則相關規定計算。
3.欲申請特殊加權計分之學生，請先依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原則相關規定計算「加權計分」、「額外加權計分」後填入下表，特殊加權計分經審核後由本府另行增加。
4.「特教教師人力運用」加權分數擇一班型填入校內初評分數，另請填具申請表（附件5）連同本表送府審核後，由本府逕行調整「平均每位教師服務學生積分」。

	
	學生數
	計分
	總分
	1.預估教師數
總計（    ）分÷4＝（    ）人
（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2.需調整教師數
教師總數（   ）人－預估教師數（   ）人＝（   ）人

	
	
	加權計分
	額外加權計分
	分數
小計
	
	

	集中式
特教班
	114新生（  ）人
（轉銜新生，不含多障）
	1分（   ）人
	
	
	
	

	
	在校舊生（  ）人
（不含多障及畢業生）
	1分（   ）人
	
	
	
	

	
	多重障礙（  ）人
（在校舊生及轉銜新生）
	1.25（   ）人
	
	
	
	

	
	特教教師人力運用（校內初評分數）
	
	
	

	□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服務學生類型
	計分
	總分

	
	
	加權計分
	額外加權計分
	分數小計
	

	
	確認
身障學生
	114新生
（轉銜新生，不含多障）
	入學新生（    ）人
	1分（   ）人
	
	
	

	
	
	在校舊生
（不含多障及畢業生）
	全部在校舊生（    ）人
	1分（   ）人
	
	
	

	
	
	多重障礙
（在校舊生及114新生）
	多重障礙（    ）人
	1.25分（   ）人
	
	
	

	
	疑似
身障學生
	在校舊生
（不含畢業生）
	在校舊生（    ）人
（有鑑輔會文號者才可填列）
	0.25分（   ）人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114新生或在校舊生
	（    ）人
（學生不得重複計算）
	1分（   ）人
	
	
	

	
	特教教師人力運用（校內初評分數）
	
	
	

	教師
服務
積分
	班別
	教師總數
	加權後學生總分數
	平均每位教師
服務學生積分

	
	集中式特教班
	
	
	1 ： （      ）
（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分散式
身心障礙資源班
	
	
	1 ： （      ）
（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巡迴輔導班
	
	
	1 ： （      ）
（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校內初步評估結果
	□無須支援
	□申請支援教師
	□校內自行調整
	□校內教師需支援他校

	特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教務主任
	校      長

	
	
	
	



	本府複評結果
	□無須支援
	□申請支援教師
      人
	□校內自行調整為        
               服務方式
	□校內教師需支援他校    人



備註：1.各校除本表外，需檢附學生清冊（如下頁）及113學年度特教課表（需呈現每節課授課學生姓名、障別等詳細資訊）。
2.計分填表說明請參閱花蓮縣學前暨國小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原則。
 花蓮縣114學年度       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清冊
學校：              
一、在校舊生（請依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資料填寫，學生姓名請寫全名）
	序號
	學生
姓名
	年級
班別
	鑑輔會核定障礙類別
	安置班別
	113學年度接受特教直接教學節數
	備註

	
	
	
	障礙類別
	補充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轉銜會議決議安置新生（請依轉銜核定公文填寫，學生姓名請寫全名）
	序號
	學生
姓名
	年級
班別
	鑑輔會核定障礙類別
	安置班別
	備註

	
	
	
	障礙類別
	補充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